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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政府與醫院管理局  
對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的處理手法  

專責委員會特別報告  
 
 

未經授權而披露資料  
 
 
前言  
 
  立法會於 2003年 10月 29日藉決議委任本專責委員會，調查政
府與醫院管理局 (下稱 “醫管局 ”)對沙士爆發的處理手法，藉此審視政府
與醫管局及其決策及管理階層人員在此方面的表現及須承擔的責任。

專責委員會亦已獲授權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 (第 382章 )第
9(2)條行使該條例第 9(1)條所賦予的權力。  
 
2.  專責委員會於 2003年 12月 13日舉行首次公開研訊，在過去數
個月一直為進行調查而索取證據。  
 
 
報章報道  
 
3.  兩份中文報章於 2004年 5月 5日刊載附錄 I及 II的報道，聲稱專
責委員會已達致初步結論，認為報道所提述的人士未有在 2003年香港
爆發沙士期間採取適當的行動，以及應為該等行動負上責任。  
 
4.  由於在報道刊登時，專責委員會仍在研究已獲取的證據，以

及未有作出任何定論，因此無法評論報道的準確性。不過，專責委員

會極為重視有關報道，原因包括：第一，該兩份報道提及的資料聲稱

與專責委員會的文件及內部討論的內容有關。第二，發表有關資料或

會為報道提及的人士帶來不必要的焦慮及不便，而且對他們既不公平

又不尊重。第三，發表該等報道對專責委員會亦有欠公允，因為不單

止有關各方可能會質疑專責委員會的公信力，公眾亦可能會有同樣的

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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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  
 
5.  專責委員會決定展開調查，以找出專責委員會委員、其助理、

立法會秘書處職員及電訊盈科有限公司 (秘書處僱用的承辦商，負責將
立法會及其屬下委員會的會議過程錄音 )的僱員當中，是否有任何人曾
向任何沒有合法權限獲取有關資料的人士披露與專責委員會的文件及

內部討論的內容有關的資料。經詳細商議後，專責委員會同意  ⎯⎯  
 

(a) 主席聯同副主席逐一會見專責委員會各委員，詢問他們有否
以任何形式的傳訊方法，向任何沒有合法權限獲取有關資料

的人士披露與專責委員會的文件及內部討論的內容有關的資

料，並要求他們簽署聲明，表明他們並無披露有關資料 (聲明
的樣本載於附錄 III)。主席和副主席亦互相提出相同的問題，
並互相要求簽署聲明；  

 
(b) 專責委員會委員向其屬下助理提出相同的問題。每位助理須

簽署一份與委員所簽署內容相若的聲明。另一做法是由委員

代表其屬下所有助理簽署聲明 (聲明的樣本載於附錄 IV及
V)；及  

 
(c) 立法會秘書處副秘書長向曾處理專責委員會文件及／或出席

專責委員會閉門會議的秘書處職員及電訊盈科有限公司的僱

員提出相同的問題，並向主席匯報。  
 

6.  主席和副主席已於 2004年 5月 14日及 5月 15日會見專責委員會
所有委員，並向他們提出上文第 5(a)段所載的問題。所有委員均已表
明，他們並無向任何沒有合法權限獲取資料的人士披露與專責委員會

的文件及內部討論的內容有關的任何資料，並簽署有關聲明。主席和

副主席亦已表明並無披露任何有關資料，並簽署聲明作實。  
 
7.  根據有關委員助理的聲明，他們全部並無向任何沒有合法權

限獲取有關資料的人士披露任何該等資料。  
 
8.  副秘書長共會見了全部 29名相關人士。他們全部均聲明並無
向任何沒有合法權限獲取有關資料的人士披露該等資料。副秘書長亦

作出如是聲明。  
 
 
過往未經授權而披露資料的事件  
 
9.  專責委員會希望指出，在附錄 I及 II的報道見報之前，曾有專
責委員會的文件及內部討論的部分內容被過早發表。鑒於這些資料被

發表，主席已提醒專責委員會委員注意專責委員會 (2)文件第L3號所載
的專責委員會 “工作方式及程序 ”，並忠告委員，需要避免在專責委員
會報告發表前向未獲授權的人士披露任何有關專責委員會工作的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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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10.  專責委員會委員應恪守專責委員會研訊程序不僅是公平，而

且令人看得到是公平的原則，尤其是對利益或名譽或會因這些研訊程

序而受到影響的各方。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披露資料，特別是在今次

的情況下，實有違此項原則。專責委員會對任何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

披露資料的行為負上全責，並會竭盡所能防止此類披露再次發生。主

席謹代表專責委員會向立法會及所有可能受到影響的人士致歉。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4年 5月 28日  
 







附錄 III 
 
 

聲  明 
 
 
本人            議員，謹以至誠鄭重聲明，就本聲明的附件一和

附件二的兩份報章報導的內容，本人並沒有以任何形式的傳訊方

法，向任何沒有合法權限獲取上述內容的人士提供、披露或確認該

兩份報導中聲稱或暗示是調查政府與醫院管理局對嚴重急性呼吸系

統綜合症爆發的處理手法專責委員會 (專責委員會 )在 2004 年 5 月     

4 日或之前舉行的閉門會議席上所處理的文件或審議過程的內容。  

 

本人謹衷誠作出此項鄭重聲明，並確信其為真確無訛。  

 

 

 

 

     議員  

 

此項聲明是於 2004 年     月     日在香港作出。  

 

 

在本人面前作出：  

 

 

 

   

羅致光議員 ,  JP 
專責委員會主席  

 梁劉柔芬議員 ,  SBS, JP
專責委員會副主席  

   

 



附錄 IV 
 
 

聲  明 
 
 
本人            ，       議員助理，謹以至誠鄭重聲明，就本聲

明的附件一和附件二的兩份報章報導的內容，本人並沒有以任何形

式的傳訊方法，向任何沒有合法權限獲取上述內容的人士提供、披

露或確認該兩份報導中聲稱或暗示是調查政府與醫院管理局對嚴重

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的處理手法專責委員會 (專責委員會 )在

2004 年 5 月 4 日或之前舉行的閉門會議席上所處理的文件或審議過

程的內容。  

 

本人謹衷誠作出此項鄭重聲明，並確信其為真確無訛。  

 

 

 

 

     議員助理  

此項聲明是於 2004 年     月     日在香港作出。  

 

 

 

在本人面前作出：  

 

 

 

 

     議員  
 

 



附錄 V  
 
 

聲  明 
 
 
本人            議員，謹以至誠鄭重聲明，就本聲明的附件一和

附件二的兩份報章報導的內容，本人及本人下列的助理並沒有以任

何形式的傳訊方法，向任何沒有合法權限獲取上述內容的人士提

供、披露或確認該兩份報導中聲稱或暗示是調查政府與醫院管理局

對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的處理手法專責委員會 (專責委員

會 )在 2004 年 5 月 4 日或之前舉行的閉門會議席上所處理的文件或

審議過程的內容。  

 

本人謹衷誠作出此項鄭重聲明，並確信其為真確無訛。  

 

           議員助理

   

   

   

     議員    

此項聲明是於 2004 年     月     日在香港作出。  

 

 

在本人面前作出：  

 

 

 

   

羅致光議員 ,  JP 
專責委員會主席  

 梁劉柔芬議員 ,  SBS, JP
專責委員會副主席  

   

 


